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满足建筑工程需要，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健康发展，根据《安徽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皖政〔2011〕21号）和《关于加快我省墙体材料产业调整升级的工作意见》（皖经信节能〔2011〕56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以下简称产品确认），是指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产业政策要求，对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审查和考核并以一定形式确认的活动。

第三条 省墙改办负责本省建筑工程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的组织、评审、监督管理，指导市、县（市、区）墙改办的确认工作；市级墙改办负责本地产品确认的材料审查、企业现场考核和产品质量抽检工作；县（市、区）级墙改办负责本地产品确认的材料初审工作。

第四条 申请产品确认的企业，须向所在地县（市、区）或市墙改办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如下材料：

（一）《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土地使用证》或合法用地手续的证明文件、项目备案文件或审批文件、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文件；
（三）企业基本情况相关材料：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与规模（附生产工艺流程图），质量管理组织机构、企业内部岗位责任制、质量管理规程、生产操作规程等管理制度，10个批次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检验记录和产品出厂合格证，产品标准，产品标识（附彩色照片）；
（四）市级以上（含）法定检测机构（具备CAL资质）出具的产品抽样型式检验报告；

（五）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出具的生产线产能核定报告；
（六）使用页岩或其它粘土质原材料的烧结类产品还应提供《采矿许可证》、林业《采伐许可证》、所在地墙改主管部门或墙改办出具的符合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布点的文件和烧结砖整合改造计划的书面意见等证明材料；
（七）同类产品申报增项的，只需提供达到该产品性能标准要求的市（直管县）级墙改办组织抽检的检验报告；不同类别的产品申报增项，按正常申报程序进行；
（八）生产地省级新型墙体材料证书等资料（外省产品）。

第五条 申请换发《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证书》（以下简称《证书》）的企业，须向所在市、县（市、区）墙改办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申请表》；
（二）通过年检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到期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上一确认周期内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检验记录（复印件）和出厂检验报告（每月不少于一批次）；
（五）上一确认周期内市级以上（含）法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抽样型式检验报告；市或县（市、区）墙改办组织的质量抽查的检验报告（每年不少于二份）；
（六）使用页岩或其它粘土质原材料的烧结类产品还应提供《采矿许可证》、林业《采伐许可证》、所在地墙改主管部门或墙改办出具的符合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布点的文件和烧结砖整合改造计划的书面意见等证明材料。
（七）生产地省级新型墙体材料证书等资料（外省产品）。
第六条 产品确认受理时间：

新申请证书的，在每月下旬集中受理，换发证书的，在每季度末月下旬集中受理，省墙改办自受理截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第七条 产品确认的申报程序： 

（一）申报产品确认的生产企业向所在地县（市、区）、市墙改办申请并填报《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申请表》，提交第四或五条所列材料（一式四份）；

（二）当地墙改办初审后将申报材料报送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审查，通过审查的，由市（直管县）级墙改办组织相关专家依据《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企业现场考核办法》对申报企业进行现场考核，通过考核的对其产品进行质量抽样检验；检验合格的，由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省墙改办；

（三）省墙改办对申报材料组织进行审核，对通过确认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在安徽省墙改办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后，向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发放《证书》并向社会公布；审核不合格的，省墙改办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所属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公示有异议的在公示期满后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报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和申报企业，并在20个工作日内对公示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同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报市（直管县）级墙改办和申报企业； 

（四）经现场考核或抽样检验不合格的企业，允许其在三个月内进行整改。待整改合格后，企业须用书面形式报市（直管县）级墙改办或省墙改办，市（直管县）级墙改办或省墙改办在接到整改合格报告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复审；超过三个月未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须重新申报；
（五）申报确认的企业对初审、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上一级墙改办提出重新审议申请，上一级墙改办在收到重新审议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重新审议的结论。
第八条 烧结类产品的现场考核和质量抽检、节能类产品的质量抽检由省墙改办会同市墙改办进行。

第九条 市、县（市、区）墙改办必须对取得《证书》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每年必须对取得《证书》的产品进行质量抽查。县（市、区）墙改办每年对所属企业质量抽查不少于一次；市（直管县）级墙改办每年对所属企业质量抽查不少于两次，对所辖县（市、区）属企业质量抽查不少于一次，并将抽样检查结果公布，同时报省墙改办；省墙改办每年对取得《证书》的新型墙体材料进行不定期质量监督抽查。

第十条 《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需继续确认的，应在有效期终止前三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证书》。

第十一条 在《证书》有效期内，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由企业持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申请报告，向所在地墙改办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县、市墙改办提出意见后报省墙改办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墙改办注销其《证书》并向社会公布，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一）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二）涂改《证书》的；
（三）虚开、多开新墙材产品销售发票的；
（四）出卖、出租、转借《证书》的；

（五）一个确认周期内两次质量抽查不合格的；

（六）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

（七）质量管理混乱，将不合格产品出厂，限期整顿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八）使用国家或省决定淘汰或停止生产的产品、工艺、设备。

第十三条 被注销《证书》的企业，自处理决定之日起二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其产品确认。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伪造和冒用《证书》，一经发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各级墙改办必须严格执行本管理办法，坚持实事求是、秉公办事的工作原则，不得循私舞弊，谋取私利，违者将依法或按有关规定予以惩处。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墙改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管理办法》（皖墙办〔2011〕72号）同时废止。

附件：《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申请表》

